淄博市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0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告

区司法局：

为全面推行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和政务公开工作相关文件要求，现将我局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实有在职在编人员20人，持有行政执法证件人员13人，现有局长、党组书记1名、副局长3名。内设办公室、政务服务管理科、审批管理科、商事登记科、市场准入科、民生事务科、社会事务科、联合勘验科8个科室，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1人。

二、2020年度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努力提升行政执法工作水平。我局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行政执法工作，把行政执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由局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处理行政执法日常工作，形成了局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科室负责人齐抓共管，做到目标明确、任务具体、权责分明，确保行政执法工作落到实处。

（二）注重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局党组非常重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不仅带头学习《宪法》、《民法》、《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同时聘请法律顾问对我局日常工作开展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结合案例予以讲解，不断提升全局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营造了人人都学法、人人都守法、人人都遵法的良好范围，为依法行政执法打下坚实基础。

（三）严格实施执法公示制。一是在我局通过官网及时公示公开了行政许可等权责清单、办事指南事项清单、依据、程序等，规范事前公示。二是公开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公示行政许可事项、流程、资料、办事评价系统和工作人员岗位工作信息。三是严格实施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工作要求，规范执法事中公示。四是推动事后公示。我局通过张店区人民政府网站、山东省政务服务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定期公示行政许可事项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四）健全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健全了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明确了合法性审查的程序、内容、方式。我局成立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委员会，主管局长为委员会主任委员，局班子成员为副主任委员，局相关科室和各执法单位负责人为委员会委员，并邀请局法律顾问参加，集体审议重大行政执法案件。进一步规范重大事项审批决策行为，确保审批过程公开透明、合法合规，提高审批决策科学化水平。实施该制度以来，我局强化了法制审核制度的落实，规范了执法行为，提高了执法质量，保障了行政执法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有力地促进了严格规范公正执法，对重大事项进行依法依规决策，自觉维护司法权威。

三、行政许可实施情况说明

本局2020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4.57万件，予以许可4.57万件。

本局2020年度行政许可（含不予受理、予以许可和不予许可）被申请行政复议0宗，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0%；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0宗，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0%，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0%。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0宗，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0宗，占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0%，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0%。

本局2020年度行政许可（含不予受理、予以许可和不予许可）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0宗，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0%；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0宗，占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的0%，占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0%。

四、下一步计划

（一）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推行“双普法”工作机制，营造浓厚法治氛围。为全面推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机关一体化建设，不断增强全体干部职工的法治意识，扎实有效的落实“三项制度”和政务公开工作。

（二）认真执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完善文字记录，根据行政许可事项的类型，制定相应行政许可文本，完善文字材料，做到数据安全有保障，规范执法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行政执法工作。

（三）强化“三项制度”的落实。进一步总结经验，改正不足，严格落实“三项制度”，加大“三项制度”宣传力度，加强监督检查督办，确保制度得到有效实施，以制度管人、管事，促进执法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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